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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2017年6月，我到一家私

营公司上班。工作半年后，由
于市场原因导致产品滞销，
公司经营举步维艰， 不能按
时发放工资， 于是， 我就在
2018年6月选择离职。 离开
时，公司承认欠了我6个月的
工资总计2.3万元，但至今没
有支付。

期间， 我每年年终都去
找老板讨要欠薪。现在，公司
已经扭亏为盈， 发展势头很
好，老板也有钱了。 可是，老
板仍然拒绝还钱， 并说以前
欠我的钱已经超过了仲裁时
效期间，即使告状也是白告。

请问： 我现在还能通过
打官司要回来这笔工钱吗？

读者：陈槐文

陈槐文读者：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
时效期间为1年。 仲裁时效
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第四款规定： “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
酬发生争议的， 劳动者申请
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 ； 但
是， 劳动关系终止的， 应当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
内提出。” 你于2018年6月与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至今已
经3年多了， 因此， 现在申
请劳动仲裁， 已超过了1年
的仲裁时效期间。 尽管劳动
仲裁机构会受理你的仲裁申
请， 但在审理过程中， 公司
老板可能会就你的仲裁申请
已超过1年时效期间提出抗
辩， 一旦老板提出这样的抗
辩事由，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就无法支持你的仲裁请求。

当然，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也规定有仲裁时效
中断制度， 以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
当事人主张权利， 或者向有
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或者
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
中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
效期间重新计算 。 这就是
说， 如果劳动者在离职后持
续向用人单位主张要求支付
工资的， 将会造成仲裁时效
的中断， 一年的仲裁时效自
劳动者最后一次主张权利之
日起计算。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发出
通知要求支付、 用人单位承
诺支付、 劳动者申请调解或
仲裁、 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等， 都属于导致仲裁时效中
断的事由。因此，劳动者要特
别注意保存好这方面的证
据， 如向用人单位发送的通
知邮寄和签收记录、 用人单
位出具的书面承诺、 劳动监
察部门或调解机构的受案回
执等。

本案中， 你说自己每年
年终都去找老板讨要， 如果
有上述相关证据证明的话，
那么本案就没有超过1年的
仲裁时效期间。相应地，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就会裁决公司
向你如数支付欠薪。

潘家永 律师

下班途中掉入水坑
为认工伤提起诉讼

崔沫珠在公司从事的工作是
检选工。 2018年4月21日晚18时
许， 她在公司下班后骑着自己的
电动车回家。 当行驶至一交叉路
口时 ， 因天下着雨 ， 路面有积
水， 她未看清机动车道上有一凹
陷水坑， 连人带车掉进坑里， 导
致鼻骨骨折、 右肩胛骨粉碎性骨
折。 此后， 她被送往医院住院治
疗16天。

公司为她申请工伤认定后，
人社局认为其所受伤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
定， 不予认定为工伤。

无奈， 崔沫珠以妨碍公共道
路通行为由向法院提起侵权赔偿
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道路管理方
作为事发路段的道路管理者， 对
涉案道路的维修 、 养护存在过
失， 对崔沫珠的损伤应当承担一
定责任。 崔沫珠驾驶电动自行车
行驶在机动车道上造成损伤， 应
当知道非机动车不得在机动车道
内行驶 ， 没有尽到谨慎驾驶义
务， 存在过错， 对自身的损伤应
承担主要责任。 由此， 判决道路
管理方承担20%责任， 崔沫珠承
担80%责任。

按照这样的判决， 崔沫珠应
当承担的是事故的主要责任， 想
认定工伤是不可能的。 再者， 她
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过错。 于
是， 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认为， 从照片和监控录
像可知， 事发路段机动车道路上
有一较大的坑， 崔沫珠骑行至此
摔伤。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6条规定，
结合当事人自认、 视频及举证情
况 ， 可以认定道路管理方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因崔沫珠骑非

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存在违反交
通法规情形， 应自行承担30%的
民事责任。

法院确认交通事故
责令重新认定工伤

确认自己不负事故主要责任
后， 在人社局坚持否认自己不属
于工伤的情况下， 崔沫珠向一审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判决撤
销人社局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
工伤认定。

庭审中，人社局辩称，其认定
崔沫珠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事实
清楚，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
持。此外，职工上下班途中的工伤
认定需要有相关部门对事故的责
任认定， 本案中崔沫珠提供的法
院判决是人社局认定工伤后提交
的， 且该判决是从民事上对道路
归属单位赔偿责任的判定， 不是
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判定， 不能作
为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

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公司认
为， 崔沫珠骑行的电动车不属于
机动车。 其起诉的案由是公共道
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 不属
于交通事故， 不符合工伤认定的
条件。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9条第5项及 《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相关规定， 非机动车
在道路上行驶属于上述法律、 法
规的调整范围， 非机动车在道路
上发生的事故属于交通事故。 因
此， 一审法院认为， 崔沫珠所受
伤害属于交通事故。

人社局及公司均认为， 法院
作出的民事判决属于民事责任认
定， 不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而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
定为 “非本人主要责任”， 其并
未规定必须由交通管理行政部门
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这一前提条
件， 因此， 一审法院认为， 法院
的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崔沫珠在此

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符合认
定工伤的条件。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人
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责令其
对崔沫珠是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
认定 。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认为其上诉理由不
成立， 不予支持。 此后， 公司申
请法院对该判决进行再审， 但被
驳回。

员工获得工伤认定
公司被判支付赔偿

历时一年之久， 经过法院多
次判决， 人社局重启工伤认定程
序后， 经审查最终确认崔沫珠所
受伤害属于工伤。 然而， 这一结
果引起了公司的不满， 其以人社
局为被告， 以崔沫珠为第三人，
再次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人
社局的认定结果。

公司诉称，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9条没有包含非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的情形。 崔沫珠造成的事
故虽属交通事故， 但该事故系第
三人非机动车单方事故， 责任应
当由第三人自行承担， 道路管理
方依法不承担非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的赔偿责任。 既然如此， 第
三人就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交通事
故非主要责任。 也就是说， 崔沫
珠应对自己所受伤害承担全部责
任。

公司认为， 崔沫珠另案以妨
碍公共道路通行损害起诉道路管
理方， 依据是当年仍生效的 《侵
权责任法》 第89条。 该事故虽然
体现两种法律关系， 但交通事故
司法解释对于道路管理者的责任
有明确规定， 排除了非机动车，
故不能将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
责任和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责任
混淆。 只有存在机动车发生事故
的情形， 二者才发生竞合， 责任

比例才能一致。 本案中， 崔沫珠
在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中
承担20%责任， 在交通事故责任
中应承担100%。 因此 ， 其不符
合认定工伤条件。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 《工伤
保险条例》 第5条第2款规定， 人
社局具有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
的职权。 各方争议的问题为崔沫
珠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是否属
于交通事故 ， 该事故是否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的
规定。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9条第5项规定， 崔沫珠发生的
事故属于交通事故。 公司主张该
事故为非机动车单方事故， 不是
交通事故的主张， 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1条规定， 人民法院可
依据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
定书、 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等法律文书确定 《工伤保
险条例 》 第 14条第 6项规定的
“非本人主要责任”。 本案中， 生
效判决已确认诉争事故的责任划
分 ， 崔沫珠承担事故的次要责
任， 故其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鉴
于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所认定的
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
合法，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公司的
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后予以驳
回。

前段时间 ， 崔沫珠决定离
职， 同时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被拖
欠的工资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等13万余元。 因
公司拒绝支付这些费用， 她便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
裁支持其请求后， 公司又以该裁
决涉嫌违法为由请求法院予以撤
销。 6月15日， 法院裁定驳回公
司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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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下班途中摔伤是否为工伤？

常律师：
您好！
我与一家公司签订了3年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劳动合同到
期后， 公司告知我还可以继续留
在公司工作， 工作岗位不变， 但
是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变更为其
名下一家子公司。

因此， 我又与子公司签订了
3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该劳动
合同尚未到期。 可是， 子公司近
日以工作岗位调整为由直接与我
解除劳动合同。

请问： 我是否可以要求子公
司支付经济赔偿金， 如何计算工
作年限？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
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 （三） 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
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的。” 本案中， 如果子公司单纯
以调整工作岗位为由辞退您， 则
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解除情
形，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 因此， 您有权要求

子公司向您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赔偿金。

另外，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六条
规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
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工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
偿，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 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
者提出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 在
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
作年限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
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
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属于 ‘劳动
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

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
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 工作岗
位工作， 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
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因此， 若原公司未向您支付
过任何经济补偿金， 您可以将您
在两家公司实际工作的年限合并
计算要求子公司向您支付经济赔
偿金。

三年前拖欠的工资
现在还能要回来吗？

关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如何计算经济补偿？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在一家陶瓷公司工作的崔沫珠下班回家时， 因所骑电动车速
度快， 再加上天下雨、 未发现路面水坑， 一不小心便连人带车摔到坑里， 导致全身多处受伤。

一开始， 公司为崔沫珠申请了工伤认定。 然而， 人社局认为此次事故不属交通事故， 对其工伤不予认定。 无
奈， 她只得起诉道路管理方。 在这次诉讼中， 法院认定对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既然自己不负主要事故责任， 崔沫珠便再次申请工伤认定。 然而， 作为诉讼第三人的公司提出异议， 认为电
动车不属于机动车， 不构成交通事故， 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后经多次诉讼， 公司这项主张也未被采纳。 最近，
仲裁裁决公司向崔沫珠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13万余元， 公司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但未如愿。


